
关于 2021-2023 年度推动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滚动实施方案

厅机关相关处（室）、直属单位：

为扎实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工作，推动减污降碳取得新突破，助力我省实现碳

达峰目标和碳中和愿景，结合实际制定 2021-2023年度推动碳达峰、碳中和工作

滚动实施方案。

一、参与碳达峰工作顶层设计

（一）配合制定全省碳达峰行动方案。依据国家碳达峰行动方案，配合发展

改革部门制定我省碳达峰总体行动方案，科学测算我省达峰指标、达峰时间，明

确重点任务和政策保障。支持省直有关部门，科学制定重点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

（责任部门：气候处，完成期限：根据省委、省政府工作安排）。

（二）加强目标考核。分解国家下达我省的碳排放强度目标任务，持续降低

碳排放强度，严格控制碳排放增量，确保完成国家下达的 2021年全省碳排放强

度下降目标（责任部门：气候处，完成期限：2021 年四季度）。积极推动将碳

排放强度相关目标纳入高质量发展考核。参照国家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要求，

做好省内碳排放强度考核工作（责任部门：综合处，完成期限：2022年四季度）。

将减污降碳重点任务落实情况纳入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责任部门：督察办，

完成期限：持续推进）。

二、推动重点领域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三）注重工业领域源头防控。实行最严格的“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

控，严控高耗能、高排放项目建设。通过规划环评、项目环评，科学优化钢铁、

煤炭、石化、火电、水泥等重点产业、产业园区的规模、布局、结构，不再受理

县级及以上城市建成区新建 35 蒸吨以下、其它地区新建 10 蒸吨以下燃煤锅炉项

目环评。对“两高”项目审批情况建立台账，强化“两高”项目生态环境源头防

控。组织各地对“两高”项目环境保护有关要求落实情况进行排查（责任部门：

环评处，完成期限：持续推进）。围绕能源、冶金、焦化、建材、有色、化工、

印染、造纸等重点行业，组织各市（地）开展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工作，进一步

挖掘企业节能减排潜力，压实企业主体责任，从源头上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责任

部门：科技与外事处，完成时限：持续推进）。



（四）协同推进减碳与大气污染防治。深入推进散煤污染治理“三重一改”，

哈尔滨、绥化等重点城市完成削减替代燃煤 140万吨（责任部门：大气环境处，

完成期限：2021 年四季度）。积极推进燃煤锅炉和小热电关停整合，加大重点

地区散煤削减替代力度，加快淘汰地级城市建成区 35蒸吨/小时以下的供热锅炉。

加快工业炉窑燃料清洁替代，系统梳理工业炉窑清单，分类提出工业炉窑综合治

理技术路线。强化新生产车辆达标排放监管，加速老旧车辆淘汰，加强超标机动

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执法监管。开展 PM2.5 和臭氧协同控制，积极推进含 VOCs

原辅材料和产品源头替代，提升 VOCs 废气收集率、治理设施同步运行率和去除

率。加强消耗臭氧层物质和氢氟碳化物管理（责任部门：大气环境处，完成期限：

持续推进）。坚决落实省委、省政府有效解决秸秆露天焚烧工作要求，严格落实

奖惩规定（责任部门：省综合执法局，完成期限：持续推进）。

（五）支持能源结构优化。配合有关部门，推进风电、光伏发电、生物质发

电等项目建设，积极推进齐齐哈尔、大庆可再生能源综合应用以及哈尔滨、绥化

综合能源和东部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外送基地建设和服务国家光伏、储能实证实验

平台（大庆基地）建设环评审批工作，为 2021 年全省新增非化石能源装机 300

万千瓦做好环评审批保障服务（责任处室：环评处，完成期限：2021年四季度）。

支持大庆页岩油气产业化商业化。鼓励生物天然气开发利用项目建设（责任处室：

环评处，完成期限：持续推进）。

（六）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配合开展小兴安岭-三江平原山水林田湖草

生态保护修复工程。深入开展“绿盾 2021”自然保护地强化监督专项行动，严

格保护各类重要生态系统。支持地方开展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创建活动，积极参选

第五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县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责

任处室：生态处，完成期限：2021 年四季度）。协同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山

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工作，修订《黑龙江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

（2011-2030年）》（责任处室：生态处，完成期限：2022 年四季度）。配合有

关部门制定我省生态系统增汇规划和林业草原碳汇行动方案，实施国土绿化行动，

科学谋划林业碳汇项目，有效发挥森林、草原、湿地、土壤、冻土等生态系统固

碳作用（责任处室：气候处，完成期限：2022年二季度）。

（七）发挥试点示范作用。指导建龙钢铁集团制定我省钢铁行业碳达峰行动



方案，北大荒农垦集团制定低碳农场行动方案（责任部门：气候处，完成期限：

2022 年四季度）。推进我省近零碳排放区示范工程建设，启动相关试点申报工

作，初步确定试点区域和试点单位（责任部门：气候处，完成期限：2021 年四

季度）。

三、建设碳排放监测统计体系

（八）开展温室气体监测。在地级及以上城市和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以非

甲烷总烃自动监测站为依托，增加温室气体 CH4、N2O、CO2 监测设备，初步构

建温室气体监测网络，开展 CH4、N2O、CO2监测工作，填补黑龙江省大气环境

温室气体监测空白，为温室气体减排提供数据支撑（责任部门：监测处、省监测

中心牵头，财审处、气候处配合；完成时限：2022年四季度）。

（九）健全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健全二氧化碳排放调

查体系，对碳排放情况进行严格统计，完善应对气候变化统计报告制度（责任部

门：综合处，完成期限：2022 年四季度）。凝炼碳排放强度下降目标分配研究

成果，探索提出优化现有统计核算体系的工作思路。组织编制省级温室气体排放

清单，鼓励指导地方开展温室气体清单编制工作（责任部门：气候处、环科院，

完成期限：2023 年）。结合国家关于重点企业温室气体排放信息公开的要求，

统筹组织开展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送与披露工作（责任部门：气候处，完成期限：

2022年一季度）。

四、深化规划政策与技术研究

（十）编制专项规划。根据国家要求和省内实际，研究编制黑龙江省“十四

五”应对气候变化专项规划，明确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基本思路、阶段性目标、

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统筹推进应对气候变化工作（责任部门：气候处、环科院，

完成时间：2022年四季度）。

（十一）做好碳市场监管。开展纳入全国碳交易市场的八大行业重点排放企

业碳排放监测、报告和核查工作。根据国家碳排放权总量设定与重点行业配额分

配方案，完成发电企业碳排放配额分配，组织企业参加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督促

企业按时完成配额清缴履约工作（责任部门：气候处，完成期限：2021 年四季

度）。加强可再生能源、甲烷利用、林业碳汇等项目储备，建立低碳发展项目库。

按照国家统一部署，组织开展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项目申报，择优推荐符合条



件的项目纳入国家自主贡献项目库。研究建立碳普惠机制，会同省碳排放权交易

中心推进碳普惠及碳汇交易平台建设（责任部门：气候处，完成期限：2023 年）。

（十二）倡导大型活动碳中和。贯彻落实《黑龙江省生态环境系统大型活动

碳中和工作实施方案》，逐步完善碳中和工作流程，会同省碳排放权交易中心推

动省内大型活动碳中和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积极倡导在省内各类大型活动中实施

碳中和（责任部门：气候处，完成期限：2023年）。

（十三）推动应对气候变化法规建设。借鉴先进地区立法经验，形成碳减排

法规建设工作思路，适时开展立法工作（责任部门：法规处、气候处，完成时间：

持续推进）。

（十四）加快打通科技赋能环保链条。突出“减污降碳”根本方向，推动成

立碳捕集利用技术研发与推广联盟。开展温室气体与大气污染物协同治理研究

（责任部门：环科院，完成期限：2021 年四季度）。编制黑龙江省大型活动碳

足迹核算与碳中和实施指南，探索开展 2005-2015年化石能源消费数据回溯方法

研究，支持 CCUS 技术本土化研发和成果转化（责任部门：环科院，完成期限：

2022年四季度）。

五、加强碳达峰碳中和工作保障

（十五）发挥领导小组作用。充分发挥省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工作领导

小组作用，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统筹协调。配合做好省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

领导小组各项工作，依托厅降碳工作领导小组，定期调度生态环境系统落实工作

进展，加强跟踪评估和督促检查，协调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重大问题。根据省委、

省政府部署要求和任务进展情况，每年对本实施方案进行滚动更新（责任部门：

气候处，完成期限：持续推进）。

（十六）积极发展绿色金融。配合金融部门制定《黑龙江省绿色金融工作实

施方案》和开展全省绿色产业目录、绿色企业项目库创建工作，帮助金融机构实

现绿色信贷精准投放（责任部门：财审处、气候处，完成期限：2022 年二季度）。

（十七）加强低碳国际合作。争取“中欧碳市场对话与合作项目”等境外项

目资助，发挥境外资金在能力建设等方面的支持作用（责任部门：气候处，完成

期限：2021 年四季度）。加强碳减排领域对外合作交流，推动将应对气候变化

纳入中俄地方环境保护交流合作议题（责任部门：科技与外事处、气候处，完成



期限：2022年四季度）。

（十八）推进能力建设与培训。配合省行政学院，将碳达峰、碳中和纳入领

导干部教育培训内容。将碳减排相关内容列为生态环境系统业务大讲堂和公务员

初任培训必修课，推动纳入省行政教育网络学院课程（责任部门：人事处、气候

处，完成期限：2021 年四季度）。组织开展面向重点排放企业的碳市场能力建

设培训，发挥好低碳企业联盟在政府部门与企业之间的桥梁作用（责任部门：气

候处，完成期限：2021 年四季度）。持续开展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披露工作（责

任部门：气候处，完成期限：持续推进）。

（十九）加大宣传力度。在黑龙江生态环境政务微信微博平台、网站开设“碳

达峰、碳中和”专栏（责任部门：宣教处、协调中心、气候处，完成期限：2021

年四季度）。在六五环境日、全国低碳日、节能宣传周等时间节点，组织主题宣

传活动，邀请权威专家解读相关内容，开展“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绿色低碳我

是实践者”社会宣传活动，组织媒体开展新闻宣传。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

和网络新媒体平台，倡导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推出一批在碳达峰碳中和方面、

绿色低碳、减污降碳的先进典型集体和个人，提高公众低碳意识（责任部门：宣

教处、气候处，完成期限：持续推进）。

黑龙江省生态环境厅办公室

2021年 10月 27 日


